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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 小 姐 ：

電電電電 視視視視 通通通通 用用用用 業業業業 務務務務 守守守守 則則則則 草草草草 擬擬擬擬 本本本本 之之之之 諮諮諮諮 詢詢詢詢

對 於 今 年 9 月 刊 登 的 ㆖ 述 草 擬 本 ， 我 們 有 以 ㆘ 的 回 應 ：

大 致 而 言 ， 電 視 廣 播 有 限 公 司 對 電 視 通 用 業 務 守 則 草 擬
本 的 基 本 原 則 是 支 持 的 ， 並 相 信 守 則 內 容 經 重 新 整 理 及
編 排 後 ， 將 更 易 明 白 及 直 接 精 要 。 以 ㆘ 是 我 們 對 守 則 草
擬 本 的 ㆒ 些 意 見 ：

節 目 標 準

第 2 章 節 目 編 排

我 們 完 全 支 持 合 家 欣 賞 時 間 的 政 策 ， 條 文 明 確 訂 明 任 何
不 適 宜 兒 童 觀 看 的 材 料 ， ㆒ 律 不 准 於 每 日 ㆘ 午 4 時 至 晚 ㆖
8 時 30 分 播 映 。

然 而 ， 從 第 6 及 7 段 的 文 字 看 來 ， 郤 隱 含 將 現 有 於 合 家 欣
賞 時 間 外 之 節 目 編 排 和 廣 播 標 準 收 緊 。

既 然 廣 播 事 務 管 理 局 無 表 示 要 收 緊 現 時 守 則 的 需 要 ， 第 6
及 7 段 應 作 修 改 ， 以 反 映 此 ㆒ 點 。

我 們 建 議 第 6 段 修 訂 為 ：

“ 在 通 常 播 放 兒 童 或 青 少 年 節 目 的 時 段 內 ， 或 在 有 大 量
兒 童 及 青 少 年 觀 眾 收 看 節 目 的 情 況 ㆘ ， 例 如 學 校 假 期 期
間 ， 持 牌 ㆟ 不 得 播 放 不 適 合 兒 童 或 青 少 年 收 看 的 材 料 。
” 這 與 現 有 的 條 文 較 為 接 近 。

第 7 段 要 求 所 有 劃 為 家 長 指 引  的 節 目 ， 不 得 在 有 大 量 兒
童 及 青 少 年 觀 眾 收 看 的 時 段 播 出 (即 包 括 ㆘ 午 4 時 至 8 時 30
分 以 外 的 時 間 )， 這 即 是 將 現 有 合 家 欣 賞 時 間 的 限 制 收
緊 ， 不 符 合 推 出 電 視 通 用 業 務 守 則 原 來 的 目 的 及 意 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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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們 建 議 刪 去 第 7 段 首 句 “ 劃 為 家 長 指 引   的 節 目 ， 不 得
在 有 大 量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觀 眾 收 看 節 目 的 時 段 播 出 ”。

第 8 章 為 觀 眾 提 供 的 資 料

現 時 將 節 目 劃 分 為 家 長 指 引   及 成 年 觀 眾   的 制 度 是 有 效
和 受 觀 眾 歡 迎 的 。

草 擬 本 建 議 修 改 的 第 8 段 要 求 持 牌 ㆟ 亦 須 在 節 目 開 始 前 ，
以 聲 音 及 影 象 ， 說 明 節 目 有 哪 些 重 要 元 素 合 該 節 被 劃 為
所 屬 類 別 ； 並 說 明 該 等 元 素 的 強 烈 程 度 及 / 或 頻 密 情 況 似
乎 較 適 合 應 用 於 較 少 標 準 限 制 (如 色 情 、 暴 力 及 語 言 方 面 )
的 廣 播 服 務 。

事 實 ㆖ ， 專 為 本 ㆞ 免 費 電 視 而 設 的 守 則 已 經 具 備 充 足 限
制 約 朿 ， 故 無 必 要 再 加 ㆖ 額 外 條 款 要 他 們 去 遵 守 。 我 們
認 為 現 有 的 分 類 制 度 已 十 分 足 夠 ， 並 能 有 效 ㆞ 去 保 障 青
少 年 觀 眾 。

故 我 們 提 議 此 段 首 句 修 改 為 ：

“ 除 了 提 供 節 目 分 類 指 引 ， 持 牌 ㆟ 亦 應 適 當 ㆞ 在 節 目 開
始 前 ， 以 聲 音 及 影 象 ， 實 際 說 明 節 目 有 哪 些 重 要 元 素 令
節 目 被 劃 分 為 所 屬 類 別 。 ”

句 子 餘 ㆘ 部 份 “ 並 說 明 該 等 元 素 的 強 烈 程 度 及 / 或 頻 密 情
況 (例 如 非 常 暴 力   、 經 常 出 現 粗 俗 言 詞  等 )” 應 予 以 刪
去 。

然 而 ， 我 們 必 須 指 出 本 台 現 在 已 有 ㆒ 套 類 似 的 制 度 去 雙
重 保 障 觀 眾 的 利 益 。 除 了 發 出 分 類 聲 明 ， 在 有 需 要 時 我
們 亦 會 在 節 目 開 始 時 提 出 警 告 字 句 ， 提 醒 觀 眾 節 目 可 能
令 ㆟ 產 生 不 安 ， 驚 恐 或 震 驚 等 。 例 如 在 播 放 ㆒ 些 有 做 手
術 場 面 的 紀 錄 片 時 ， 除 有 節 目 分 類 外 ， 我 們 通 常 都 會 再
加 ㆖ 警 告 訊 息 。 觀 眾 可 能 仍 記 得 早 前 播 放 英 國 廣 播 公 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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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㆟ 體 漫 遊  ， 於 每 集 節 目 開 始 前 ， 我 們 便 加 ㆖ 了 節 目 內
有 明 顯 裸 露 鏡 頭 的 特 別 聲 明 去 提 醒 觀 眾 。

第 9 章 持 平 公 正

我 們 同 意 廣 播 機 構 有 責 任 去 保 障 其 製 作 的 節 目 持 平 公
正 ， 這 個 原 則 我 們 是 支 持 的 。 但 在 考 慮 到 實 際 的 情 況
㆘ ， 我 們 建 議 以 ㆘ 修 改 ：

a) 第 9 段 (a)  — 刪 除 第 ㆓ 句 “ 個 ㆟ 意 見 節 目 的 時 間 如 超
過 半 小 時 ， 節 目 播 出 時 ， 必 須 每 隔 半 小 時 或 不 足 半
小 時 ， 最 少 說 明 節 目 的 性 質 ㆒ 次 ” 。 於 節 目 開 始 時
清 楚 說 明 節 目 的 性 質 已 經 足 夠 ；

b) 第 10 段  — 我 們 認 為 要 持 牌 ㆟ 要 求 節 目 主 持 ㆟ 披 露 有
否 利 益 衝 突 及 保 存 該 等 紀 錄 的 條 文 應 該 納 入 營 運 指
引 內 更 為 合 適 ；

c) 第 16 段  — 被 訪 者 有 可 能 於 訪 問 後 即 晚 改 變 觀 點 ， 而
根 據 此 條 文 ， 在 這 情 況 ㆘ ， 持 牌 ㆟ 便 不 能 播 出 這 個
訪 問 ， 觀 眾 因 而 會 錯 失 收 看 ㆒ 個 他 們 或 許 有 興 趣 及
值 得 收 看 的 節 目 。 故 此 ， 我 們 建 議 將 第 ㆒ 句 刪 去 ，
而 為 避 免 因 被 訪 者 的 某 些 已 知 觀 點 而 誤 導 觀 眾 ， 我
們 也 提 議 此 段 與 第 15 段 合 而 為 ㆒ ， 即 為 “ 預 錄 訪 問
經 剪 輯 和 縮 短 後 ， 受 訪 者 的 意 見 不 得 遭 歪 曲 或 曲
解 。 有 需 要 時 應 告 訴 觀 眾 進 行 訪 問 的 日 期 。 ”

第 10 章 私 隱

我 們 支 持 在 此 章 有 關 保 障 個 ㆟ 私 隱 的 原 則 ， 讓 我 們 在 節
目 製 作 ㆖ 遇 到 個 ㆟ 私 隱 的 問 題 時 ， 提 供 有 用 的 指 引 。

然 而 ， 我 們 覺 得 要 求 持 牌 ㆟ 依 從 有 關 法 律 的 做 法 更 為 恰
當 ， 故 此 章 應 該 刪 掉 而 轉 納 入 為 指 引 之 內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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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2 章 其 他 節 目 事 宜

比 賽

我 們 明 白 現 在 要 求 將 第 1 段 管 制 比 賽 的 限 制 作 出 檢 討 甚 或
修 改 或 許 並 不 是 合 適 的 時 候 ， 但 是 我 們 建 議 ， 此 “ 不 得
支 付 任 何 費 用 ” 的 規 限 ， 應 不 適 用 於 舉 辦 慈 善 性 質 的 比
賽 。 就 其 他 非 慈 善 比 賽 ， 廣 播 事 務 管 理 局 亦 應 有 酌 情
權 ， 就 持 牌 ㆟ 的 申 請 及 個 別 情 況 ， 豁 免 “ 不 得 支 付 任 何
費 用 ” 的 限 制 。

至 於 有 關 獎 品 方 面 ， 在 廣 告 標 準 第 9 章 第 11 段 13(b) 內 的 贊
助 節 目 和 節 目 標 準 第 11 章 簡 接 宣 傳 第 3 段 過 份 突 出 商 品 內
均 已 提 供 了 充 足 的 規 管 ， 故 此 我 們 覺 得 此 章 的 第 5 段 頗 為
重  。

我 們 建 議 此 段 首 句 修 改 為 ：

“ 提 及 獎 品 的 方 法 不 應 構 成 賣 廣 告 的 形 式 。” 原 文 的 “感
覺  ”㆒ 詞 意 思 含 糊 並 容 易 使 ㆟ 混 淆 誤 會 ， 我 們 的 提 議 與
舊 有 的 條 文 較 為 接 近 。

廣 告 標 準

第 6 章 特 別 類 別 廣 告

我 們 歡 迎 取 消 對 女 性 用 品 廣 告 次 數 的 限 制 及 放 寬 避 孕 套
廣 告 播 放 時 段 的 限 制 。

第 9 章 贊 助 節 目

第 10 段 ㆗ 提 及 “ 在 不 抵 觸 以 ㆘ 第 11 段 的 情 況 ㆘ ， 除 第 9 段
的 規 定 之 外 ， 贊 助 節 目 的 內 容 亦 不 得 包 含 宣 傳 其 他 產 品
或 服 務 的 字 眼 。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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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於 以 往 從 未 有 違 犯 此 條 文 的 先 例 ， 而 似 乎 亦 無 ㆟ 能 確
定 如 何 應 用 這 條 文 ， 我 們 提 議 刪 除 此 段 。

以 ㆖ 為 本 台 對 草 擬 本 的 意 見 ， 請 交 委 員 會 參 考 及 考 慮 。
多 謝 。

陳 志 雲
節 目 部 及 外 事 部 總 監
電 視 廣 播 有 限 公 司

㆓ O O O 年 十 月 ㆓ 十 ㆕ 日


